
 

討論文件  
二零零五年二月十五日  
 
 

立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關 於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的 附 屬 法 例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就《國際組織（特權及豁免權）條例》（第 5 5 8
章）下關於世界貿易組織（ “世貿組織 ”）特權及豁免權所建議的

附屬法例，徴詢委員意見。   
 
背景  
 
2 .   世 貿 組 織 在 一 九 九 五 年 一 月 一 日 成 立 ， 香 港 是 其 創 始 成

員。香港在一九九七年回歸後，以“中國香港＂的名義繼續保持

其單獨締約成員身分，而這一身分在二零零一年中國加入世貿組

織後維持不變。根據《馬拉喀什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》（ “《馬

拉 喀 什 協 定 》 ”） ﹝ 見 附 件 I﹞ 規 定 ，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的 其 中 一 項

責 任 ， 是 要 授 予 世 貿 組 織 、 其 職 員 和 其 成 員 的 代 表 特 權 及 豁 免

權。《 馬 拉 喀 什 協 定 》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， 世 貿 組 織 的 特 權 及 豁

免權，應與聯合國在一九四七年通過的《各專門機關特權及豁免

公約》（ “《一九四七年公約》 ”）﹝見附件 I I﹞所訂明的特權及

豁免權相若。《 一 九 四 七 年 公 約 》 原 本 是 特 別 為 聯 合 國 的 專 門 機

關而制定使用，但其他國際組織亦有利用該公約作為參考。  
 
3 .   以下為世貿組織可享有的主要特權及豁免權：  
 

a )  世貿組織作為一個組織的法人資格；  
 
b )  世貿組織的會所、檔案和文件，應不受侵犯；  
 
c )  世貿組織可免除直接稅和部分稅項；  
 
d )  世貿組織可享有通訊自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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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)  世貿組織職員可免受訴究；  
 
f )  世貿組織職員的薪給和津貼可免稅；及  
 
g )  出席世貿組織所召集會議的各成員代表，其以代表資

格所發表之言論及一切行為，免受任何訴究。  
 

 
本 地 立 法 的 需 要  
 
4 .   根 據 普 通 法 傳 統 ，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國 際 協 議 條 文 如 影 響 個

人權利和責任，或因為這些條文而需要就現行的香港特別行政區

(香港特區 )法例訂定例外規定，則必須透過立法，把國際法律條

文轉化為本地法律條文。因此我們需要制定有關世貿組織的特權

及 豁 免 權 的 本 地 法 例，才 可 履 行 我 們 作 為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的 責 任 。

鑑 於 世 貿 組 織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二 十 至 二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召 開

的全體理事會會議上，決定第六次部長級會議於二零零五年十二

月 十 三 至 十 八 日 在 香 港 舉 行 ， 因 此 這 項 立 法 工 作 有 一 定 的 迫 切

性。這項新法例必須在第六次部長級會議前通過，以確保世貿組

織 的 職 員 和 其 成 員 的 代 表 於 籌 備 和 參 與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

間，在香港執行職務時能得享有關的特權及豁免權。關於第六次

部長級會議籌備工作的進展，我們曾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六日

向委員匯報，並會於二零零五年二月十五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再次

報告最新情況。  
 
立 法 建 議  
 
5 .   我們建議在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例》（第 558 章）

下 制 定 附 屬 法 例 以 落 實 世 貿 組 織 的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。 該 條 例 第 3
條訂明：  
 

“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—  
 
a )  藉訂立於憲報刊登的命令，宣布在任何國際協議中，

關乎國際組織的地位、特權及豁免權及關乎與國際組

織相關的人的地位、特權及豁免權並在該命令中指明

的條文，在香港均有法律效力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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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)  在 該 等 命 令 中 ， 訂 定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認 為 為 施

行 任 何 該 等 協 議 中 與 該 等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相 關 的 條 文 所

需要的條文。＂  
 
6 .   我們現正草擬名為《國際組織（特權及豁免權）（世界貿

易 組 織 ） 令 》 的 附 屬 法 例 （ “《 世 貿 組 織 令 》 ”）。 按 照 《 馬 拉 喀

什協定》的規定和普通法的傳統，我們會將《一九四七年公約》

的特權及豁免權條文納入建議的法例內， 除非：  
 

a )  條文只與聯合國專門機關有關而不適用於世貿組織；

或  
 
b )  條文不會影響個人權利和責任；或  
 
c )  無須因條文而就現行的香港特區法例訂定例外規定；

或  
 

d )  條文可憑藉行政措施或現行的香港特區法例而得以實

施。  
 

 
立 法 時 間 表  
 
7 .  我們計劃於短期內提交《世貿組織令》供立法會以「先訂立

後審議程序」審議，以便立法程序可於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的立法

年度內完成。  
 
 
 
工商及科技局  
二零零五年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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